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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一、 台北捷運公司已研擬提昇系統設備可靠度與運轉安全、強化

行車運轉調度之機制、加強系統異常訊息傳遞與旅客服務、
重置與更新中年期系統設備、強化消防措施與演練、評估高
運量系統是否設置月台門及規劃備援行控中心等中、長期改
善作為，以降低事故發生之機率。 

二、 台北市政府正函請交通部將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

督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修正為「任何影響系統正常營運或造成
人員傷亡、系統財產設備損失等行車或非行車事故發生時，
應按月填具月報表，於次月 15 日前報告之。」予以明文規定，
俾使「事故」之規範更趨周延。 

三、 目前該公司已藉有效降低更改悠游卡進出碼次數至合理範
圍、完成「IC 卡交易型態查核」內控流程之增訂作業，全面
檢討易滋生弊端業務，建立更嚴謹查核機制、完成領班以上
主管、基層同仁及新進員工法治與政風觀念訓練等措施，全
面檢討各種內稽內控之制度、流程與執行，以期避免類似事
件再度發生。 

四、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業於 94 年 4 月 18 日召開會議，並決議將
「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」第 13 條第 2
項修訂為「前項以外之一般行車上或非行車上事故發生時，

應按月填具事故月報表，於次月 15 日前報告之。」 
五、 台北市政府 94年 12月 29日核定修正之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

限公司系統服務指標，事故分為行車及非行車事故，有關事
故率之營運目標值、量測方法均已於該服務指標訂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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